
附件2
2026年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

运力调控综合评审申请表

XXXXXXX公司
XX年XX月XX日
	企业申请材料承诺书

	本企业承诺提供的全部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并承担因失实带来的后果和责任。
                    申请企业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设区的市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经初审，企业申请材料真实、有效，符合相关要求，拟同意其参加综合评审。（或，经初审，因            ，不符合相关要求，拟不同意其参加综合评审。）
审核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经复核，企业申请材料真实、有效，符合相关要求，拟同意其参加综合评审。（或，经复核，因            ，不符合相关要求，拟不同意其参加综合评审。）

审核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一、企业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企业曾用名及更名时间
	

	目前从事的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范围
	（依次列出所取得的国内、国际、港澳台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记载的经营范围）

	申请新增船舶
运力类型
	1. 沿海省际成品油船舶                 □
2. 沿海省际化学品船舶                 □
（1）1.0—1.3万载重吨化学品船舶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2）1.4万载重吨及以下具备甲醇加注功能的化学品船舶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3. 沿海省际液化石油气船舶             □
4. 沿海省际液化天然气船舶             □

	
	注：以上“1-4”选择其中的一项；有多项选择的需明确第一、第二选择，且相互之间不得冲突。

	申请企业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请运力情况
	序号
	船舶类型
	经营范围
	载重吨
（吨）
	载气量
（立方米）
	船舶特殊
功能等备注

	
	1
	
	
	
	
	

	
	2
	
	
	
	
	

	
	....
	
	
	
	
	

	
	....
	
	
	
	
	

	
	总  计
	
	
	
	
	

	
	注：1.“序号”顺序代表申请获得新增船舶运力的先后顺序；
2.“船舶类型”包括油船、化学品船、油化两用船、液化气船等；
3.“经营范围”包括原油、成品油、化学品、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运输；

4.“载重吨”“载气量”需填写具体数值，液化石油气船、液化天然气船以填写的“载气量”为准。
5.“船舶特殊功能等备注”填写船舶具有的特殊功能、特殊材料、特殊设备等，例如“使用LNG动力系统”“同时加装智能航行系统（辅助或远程控制功能）和智能能效管理系统”“兼顾加注功能”等，需与“11.拟申请运力情况”填写船型内容一致。


二、评审主要内容材料

（一）企业有关资质条件符合度情况。

1．安全管理体系建立情况。

企业经营船舶中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NSM规则）、《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ISM规则）的船舶种类有                               。

（1）企业 已 / 尚未 取得《航运公司安全营运与防污染能力符合证明》（以下简称DOC证书），若已取得DOC证书，其覆盖的船舶种类有                                  。

（2）企业 已 / 尚未 取得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证书，若已取得标准化达标证书，其证书等级为                     。

（3）企业将经营的适用NSM规则和ISM规则的船舶委托船舶管理公司代为管理的船舶种类有                            ，委托船舶管理公司名称为                                   。若企业与委托的船舶管理公司存在控股关系或者为同一控股股东，具体关系为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一（1-4、12）。

2.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近三年（截至2026年4月30日，下同）内，企业及其所经营船舶 有 / 没有 因安全管理问题被审核发证机构实施附加审核。如有，被审核发证机构实施附加审核的具体日期（年月日，下同）为         。

3.自有运力规模情况。

与新增船舶类型（分原油、成品油、化学品、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下同）一致的企业自有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运力总规模为           总吨（或立方米），与相应自有船舶运力规模最低限额的比值为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二（5）。

4. 与企业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要求，企业经营的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应配备的高级船员为    人，目前，在企业经营的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上持续服务超过三年的高级船员    人，占应配备高级船员的比例为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三（6-8）。

5.海务机务管理人员情况。
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方面，企业现有专职海务机务管理人员共    人，其中在企业连续三年以上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有    人，占比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四（9-11）。

（二）企业安全绿色发展情况。
6.船舶入级情况。
企业经营的中国籍船舶共     艘，其中，取得CCS入级证书的中国籍船舶有     艘，占比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五（12-14）。

7.船旗国检查（FSC）情况。
近三年内，企业所经营的中国籍船舶在FSC检查中 有 / 没有 被滞留的情况，如有，最近一次被滞留船舶的船名是            ，具体日期为                  。

8. 重点跟踪船舶情况。
近三年内，企业经营的中国籍船舶  有 / 没有  被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列入“重点跟踪船舶”名单。如有，最近一次被列入“重点跟踪船舶”的船名是            ，具体日期为                  。

9.船舶事故情况。
近三年内，企业经营的中国籍船舶发生事故的情况为：负对等及以上责任的小事故     起,船名和具体日期为                    ；负对等及以上责任的一般事故     起，船名和具体日期为                    。
10.船舶违章处罚情况。

近三年内，企业所有经营的中国籍船舶  有 / 没有  因违反通航管理相关规定被海事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如有，最近一次被处罚的船舶船名为            ，作出处罚决定具体日期为                  。
11.拟申请运力情况。
企业拟申请运力   是 / 否   为新造船，在                

                                                       方面与推荐发展船型相一致。
12.船舶发动机污染物排放水平情况。
企业所有经营的中国籍船舶共      艘，其中，船舶发动机氮氧化物排放限制达到《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Ⅱ或第Ⅲ阶段限值要求的船舶有      艘、占比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五（12、15-16）。

13.遵守排放控制区要求情况。
企业在遵守我国船舶排放控制区政策方面，近三年内经营的所有船舶受到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处罚共      次，船名和作出处罚决定具体日期为                                        。

14.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企业在遵守我国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有关规定方面，近三年内经营的所有船舶受到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处罚共      次，船名和作出处罚决定具体日期为                                        。
（三）企业守法诚信及服务情况。
15. 企业安全诚信情况。

在海事管理机构近三次公布的安全诚信公司名单（含新评安全诚信公司名单和给予年度签注安全诚信公司名单）中，企业 有 / 没有连续被评为“安全诚信公司”，如有，连续被评选的年份分别为                                    ，被评选为“安全诚信公司”后 有 / 没有 被撤销资格。
16.船舶安全诚信情况。

在海事管理机构近三次的安全诚信船舶评选中，企业经营的中国籍船舶中  有 / 没有  船舶被评为安全诚信船舶。如有，具体船名和被评选的年份分别为                                      ，被评为安全诚信船舶后  有 / 没有  被撤销资格，被撤销资格的船舶船名和具体日期为                   。

17.企业信用信息情况。
近五年内，企业  有 / 没有  因信用问题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列为重点关注（监管）名单。如有，最近一次被               部门列入重点关注（监管）名单，具体日期为           。

18.通过年度核查和日常动态监管检查情况。
近两年内，企业在国内水路运输年度核查和管理部门实施的日常动态监管检查中，  有 / 没有  受到过行政处罚；  有 / 没有 整改事项，如有整改事项，共有      项，其中，已整改到位的     项，未整改到位的     项。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六（17）。

（四）企业生产经营业绩情况。
19.最近两年通过光租方式补充运力情况。
近两年内，企业从其他企业光租（租期1年及以上）的与勾选的申请新增船舶运力类型相同的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有     艘，具体船舶的船名为                            。光租给其他企业的自有同类型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有     艘，具体船舶的船名为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七（18-19）。

20.资产负债情况。
税务服务相关系统的财务报表显示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

相关说明材料详见附件八（20）。

21.企业征信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关于企业的信用报告显示，企业当前负债信息记录  是 / 否  全部为正常类；若不是全部为正常类，关注类    个，不良（违规）类    个。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九（21）。

22.运营经验情况。
企业现有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经营资质（含国际、国内、港澳台水路运输）中最长年限的经营资质为              ，最长年限为              ，取得的最早日期为                     。

（五）扣分项目情况。

23.发生一般或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情况。

近三年内，企业经营的中国籍船舶  有 / 没有  发生过负对等及以上责任的较大及以上事故或2起一般事故，如有，船名和具体日期为                            。
24.严重违法失信情况和被海事管理机构重点跟踪情况。

近三年内，企业  有 / 没有  被列入全国水路运输领域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或被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列为重点跟踪企业名单。

25.安全管理体系被跟踪审核情况。

近三年内，企业安全管理体系  有 / 没有  被审核发证机构实施过跟踪审核。

26.获得批准新增运力投入营运情况。

企业  有 / 没有  获得批准新增运力（以“退一进一”或“退多进一”报废更新方式新增运力的除外），新建沿海省际同类型船舶运力尚未投入营运或国（境）外购置和光租船舶投入营运不满一年的情况，如有，具体船名及IMO编号或船舶识别号为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十（22）。

27. 新增运力经营权、所有权变更情况。

近两年内，企业  有 / 没有  将通过综合评审新增的同类型船舶运力投入营运未满3年即转让所有权或变更经营权的情况，如有，具体船名及IMO编号或船舶识别号为                      。

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十一（23）。

三、相关说明材料（附件）

附件一：

1.企业初次取得的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许可证件或批准文件、目前有效的所有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复印件，下同）。

2.企业（或委托的船舶管理公司）DOC证书。

3.企业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证书。

4.企业与船舶管理公司存在控股关系或者为同一控股股东的说明材料。

附件二：

5.与新增船舶类型一致的企业自有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运力清单（包括序号、船名、船舶类型、船舶经营人、船舶所有人、船舶IMO号或识别号、船舶营业运输证编号、总吨、载重吨、参考载货量或载气量）。

附件三：

6. 企业经营的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配员情况清单（包括序号、船名、船舶经营人、船舶所有人、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配备的高级船员人数）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7. 在企业经营的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上持续服务超过三年的高级船员清单（包括序号、姓名、身份证号、适任证书号、在企业服务起始时间、近三年上本公司船舶记录的船名、近三年上非本公司船舶记录的船名）。

8.企业与在企业经营的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上持续服务超过三年的高级船员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甲乙方信息页、服务期限页和签字盖章页，企业与船员服务机构存在控股关系或者为同一控股股东的说明及证明材料，以及在企业经营船上持续服务超过三年的工作证明材料。

附件四：

9.企业最近3次国内水路运输年度核查报告中的“经营资质要求配备的相关专职管理人员情况”表。

10. 沿海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方面，在企业连续三年以上从事专职海务机务管理的人员清单（包括序号、姓名、身份证号、适任证书号、适任证书等级与职务、在企业服务起始时间、近3年服务期间是否有上船记录）。

11.企业与在企业连续三年以上从事专职海务机务管理的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甲乙方信息页、服务期限页和签字盖章页。

附件五：

12.企业经营的所有中国籍船舶清单（包括序号、船名、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船舶IMO号或识别号、入级证书编号、船检登记号、总吨、载重吨、参考载货量或载气量、航行区域）。

13. 企业经营的取得CCS入级证书的中国籍船舶清单（包括序号、船名、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入级证书编号、船检登记号）。

14.船舶CCS入级证书首页。

15. 船舶发动机氮氧化物排放限制达到《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Ⅱ或第Ⅲ阶段限值要求的船舶清单（包括序号、船名、安放龙骨日期、符合第几阶段限值要求、船舶经营人、船舶所有人）。

16.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结构和设备记录簿或其他等效材料。
附件六：

17. 近两年企业的国内水路运输年度核查报告。

附件七：

18. 从其他企业光租（租期1年及以上）的同类型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船舶清单（包括序号、船名、船舶类型、船舶经营范围、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光租起止时间）。

19.光船租赁登记证明书或光租合同。

附件八：

20.申请前一个月内打印的税务服务相关系统中的企业资产负债表。

附件九：

21.申请前一个月内打印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关于企业信用的报告。

附件十：

22. 获得批准新建沿海省际同类型船舶运力尚未投入营运或国（境）外购置和光租船舶投入营运不满一年的情况表（包括序号、获得新增运力批准时间、批文号、船舶类型、船舶经营范围、载重吨/载气量、是否为新造船、是否投入营运、投入营运时间、船名、船舶经营人、船舶所有人）。

附件十一：

23.企业将通过综合评审新增的同类型船舶运力投入营运未满3年即转让所有权或变更经营权的情况表（包括序号、船名、船舶类型、船舶经营范围、载重吨/载气量、获得新增运力批准时间、批文号、投入营运时间、转让所有权或变更经营权时间、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




